关于举行常州市中学历史优秀教学

论文评比活动的通知

各辖市（区）教研室

市区各中学教导处：

为促进我市中学历史教学教研工作的深入开展，经研究决定，在本学期举行历史优秀教学论文的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截止时间：2004年10月30日前交稿。

2、参评对象：常州市全体历史教师

3、论文主题：围绕新课程背景下历史教学的诸方面问题。

4、论文要求：

⑴字数：3000字左右。

⑵格式：加一封面，内容包括：论文名称，作者单位、姓

名，联系电话；

论文标题：黑体、三号；

正文：宋体、小四号、单倍行距；标题正文中不要出现作者

的单位和本人姓名。

1、征集方式：辖市（区）教师的论文由各辖市（区）教研室组织评选，择优报送常州市教研室（武进12篇；溧阳、金坛、新北各10篇）；市区以各中学为单位集中交市教研室闵晓红处。

2、评审费：每篇论文按规定收取评审费20元。

常州市教育教研室

常州市教育学会

2004年9月3日
